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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」調查，發現不合格比率高達 4 成 5，恐造成學童權益受損。另查，坊間亦常見未立案安親

班林立與補習班業者違規兼營安親班等違法情況。爰建請教育部督促各縣市教育局針對課後照顧

機構進行全面性稽查，要求不合格業者依法限期改正，另輔導未立案與違規兼營課後照顧服務機

構者儘速立案，並持續列管追蹤改善，以維護家長孩子權益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消保處與教育部及六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就其轄區內，共計 163 家業者進行查

核，查核項目全部符合規定的計 89 家，部分不符合規定的計 74 家，將近半數不合格。其中，違

反「業者逾時接送」規定的比重最高，合計 69 家，不合格率達 42.3%。 

二、另查，現全台有立案兒童課後照顧中心有 789 家，其中 6 都有 728 家，但坊間仍有許多

未立案課後照顧機構，由於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對於消防法規、每個兒童

活動空間、老師人數配置均有相關規定，如未立案恐怕衍生安全風險；而今年 7 月北市稽查亦發

現不少補習班業者違規兼營幼兒園或安親班，恐讓家長孩子缺乏保障。 

三、爰建請教育部督促各縣市教育局針對課後照顧機構進行全面性稽查，要求不合格業者依

照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限期改正，另輔導未立案與違規

兼營課後照顧服務機構者儘速立案，並持續列管追蹤改善，以維護家長孩子權益。 

提案人：王育敏  李貴敏 

連署人：楊玉欣  鄭汝芬  徐少萍  邱文彥  張嘉郡  

羅明才  楊應雄  簡東明  許淑華  陳根德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十二案，請提案人蔣委員乃辛說明提案旨趣。 

蔣委員乃辛：（17 時 9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與江委員惠貞、楊委員麗環、黃委員偉哲、陳

委員怡潔等 20 人，針對美國日前批准基因改造鮭魚可以供人類食用後，該國專家與消費團體批

評，基改鮭魚是「科學怪魚」，有害人類健康及破壞生態環境，且大型賣場紛紛抵制販售。另外

值得注意的是，養殖基改鮭魚一旦外流，會造成不確定性的環境風險。為維護國人飲食安全，及

預防不確定性的環境風險，本席等要求政府禁止基改鮭魚進口；建立完備的基改檢測、規範和追

蹤管理機制，以防杜基改動植物流入國內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第十二案： 

本院委員蔣乃辛、江惠貞、楊麗環、黃偉哲、陳怡潔等 20 人，針對美國日前批准基因改造鮭魚可

以供人類食用後，該國專家與消費團體批評，基改鮭魚是「科學怪魚」，有害人類健康及破壞生

態環境，且大型賣場紛紛抵制販售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國對基改魚類採取嚴格的風險預防措

施，嚴禁在其國內養殖基改鮭魚，即便如此，仍無法保證不會造成不確定性的環境風險。為維護

國人飲食安全，及預防不確定性的環境風險，本席等要求政府禁止基改鮭魚進口；建立完備的基

改檢測、規範和追蹤管理機制，以防杜基改動植物流入國內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蔣乃辛  江惠貞  楊麗環  黃偉哲  陳怡潔 

連署人：許添財  潘維剛  楊應雄  詹滿容  黃國書  


